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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国家《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服务规范》要求和北碚区目

前精神卫生工作现状，学习了杭州市精神疾病管理“五统一，一

对接”［１］和深圳市重性精神疾病“医院－社区一体化”
［２］防治康

复管理模式经验，在本区科委、公安、财政、残联、民政、教育等

部门的配合下，通过对相关人员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培训，大众

精神卫生常识宣传教育，对患者及高危人群开展摸排、诊断、评

估、干预治疗以及定期随访等综合管理措施，结合重庆市北碚

区精神卫生中心近年来的日常工作，认为“提高认识，达成共

识，增加投入，加强服务”是精神疾病防治与救助不可或缺的

内容。

１　建立健全本区精神疾病防治与救助模式的必要性

１．１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数量大。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

诊断标准》（ＣＣＭＤ３）
［３］，我国精神障碍有１０大类４００多种，

其中重性精神疾病６种。在１５岁以上人群中按照患病率

１％
［４］推算，北碚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病人数有７０００人。

１．２　重性精神病患者治疗率低、复发率高。由于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缺乏对自身疾病的自知力，往往否病拒医，加之患者家

属（或亲属）讳疾忌医、面子观念、邪神意识及经济困难等原因，

以及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有限，患者就医就治率低，规范就医就

治率更低。调查显示北碚区能够得到连续性治疗的患者数与

全国相近，不足２０％，进而导致患者病情复发率高。

１．３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发案多，影响大。北碚区近年出现过

重性精神病患者出院在家杀母后跳窗自杀，兄妹将精神病患者

接回家，患者杀害２任妻子后自首的恶性刑事案件。由于重性

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时，对自己的行为丧失辨认能力和控制能

力，容易出现肇事、肇祸，造成对社会、他人和自身的严重损害，

而又不能对其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因而无法借助法律手段对

其进行控制，所以采取医学干预，开展对患者的规范医学监管

治疗工作是控制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的重要措施［５６］。

１．４　重性精神疾病致残率高，残疾程度严重。以精神分裂症

为首的重性精神疾病容易造成患者认知、情感、意志行为能力

的损害。北碚区总计残疾人中，精神残疾高达１４６３人，占总

残疾人数的１２．１７％，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残疾人数占精神残疾

人数的８６％，其中一、二级残疾占８２％。

２　建立健全本区精神疾病防治与救助模式的重要性

精神病患者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和看护，病情未能得到控

制，大多数的患者处于不同等级的精神残疾状态，精神患者的

肇事、肇祸时有发生。轻者偷窃、自伤自残，严重者杀人、放火，

危害家人和他人，影响社会安宁。这不仅给患者本人和家庭带

来了不幸，也给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将会影响到

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社区精神病防治与救助工作：一是社区的患者能得到

就近、及时、有效的治疗和随访，同时节省劳力资源和减轻其经

济负担。二是通过精神卫生知识宣传，使一些隐匿性症状患者

能早发现早医治，以免某些恶性事件突发。三是对恢复期患者

的维持用药及社会功能康复等起到及时指导作用。四是对一

些不宜就地治疗的患者可随时送往医院实行强制治疗。五是

对某些特困户可实行免费服务。六是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

化的需要。七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需要。因此，这是一件既有益

于社会，又符合民众心愿，树立政府形象，更有利于精神卫生事

业发展的公共事业。可见，开展对社区精神疾病防治与救助工

作，是十分重要的。

３　北碚区精神疾病防治与救助现状

３．１　北碚区精神健康防治能力　北碚区虽有西南大学强大的

心理学院和心理学部，但中小学心理辅导师资较为匮乏，医院

有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师的不多。虽然区科协在各街道社

区设置了心理辅导室，并联合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定期安排研究

生自愿者到社区参加社会实践，但兼职人员和研究生自愿者的

心理辅导水平还很有限。精神卫生防治专业机构只有１个，有

精神科病房的综合医院只有一个企业医院（天府矿务局医院）。

全区共有精神科医师１４名，有精神专科床位３００张。精神疾

病救治能力：门诊人次１０万人次／年，平均每天住院患者３００

人。每年收治住院精神患者约３０００人次，离满足实际精神心

理疾病防治的需要差距巨大。

３．２　北碚区精神疾病的救助现状

３．２．１　医疗保障

３．２．１．１　城镇职工住院保障　精神疾病住院实行单病种包干

２２００元／月，家属自付患者住院伙食费３００元／月。

３．２．１．２　城乡居民住院保障　精神疾病住院报销比例６５％～

７５％，家属自付患者住院医疗费和伙食费约１０００元／月。

３．２．１．３　民政救助　部分患者住院可享受民政大病救助

６０００元／年。流浪精神患者住院全部由民政救助。

３．２．１．４　残联救助　确诊精神疾病后，门诊全年享受５００元

药品费补助。通过审批后的患者住院可享受４５００元（每年３

个月）的住院医疗补助。

３．３　北碚区重性精神疾病的社区管理治疗工作　北碚区精神

卫生中心作为北碚区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机构，在区综治

办、公安局、卫生局领导下，承担了全区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和

治疗工作。２０１０年开始，本中心在区公安、民政、残联、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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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及镇街村社的配合下开展了肇事肇祸精神患者排查行动，并

开通绿色通道对肇事、肇祸精神患者实施救治。２０１１年开始，

本院在区科委《重性精神患者危险行为风险评估及干预对策》

项目的支持下，按照国家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

规范》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开展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

目。项目主要任务：重性精神病患者排查；社区／乡镇管理（包

括危险性评估及分类管理等）；高风险患者管理指导；应急处

置；贫困患者免费治疗；人员培训与健康教育等。

３．３．１　重性精神病患者排查与社区管理　２０１０年８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全区共排查２３８６人次，确诊重性精神疾病患者

１７９８人，为１５５６人建立了健康档案，１４７９人纳入《国家重性

精神疾病基本数据收集分析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全区重性

精神疾病管理率３２％，规范管理率８５％，稳定率７０％。

３．３．２　高风险患者管理指导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北碚区精神卫

生中心对３４３例危险性３级以上的患者提供了健康管理指导，

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及时、安全转诊９２例，治疗指导及加强支持

减少应激后病情缓解并逐渐稳定２５１例。

３．３．３　应急处置　北碚区精神卫生中心及天府矿务局医院精

神科开通了２４ｈ有人值守的应急电话和绿色通道，专门处置

精神患者各种医疗危险危急事件，包括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危害

他人安全的行为、自伤或者自杀行为以及急性的或严重的药物

不良反应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对上述应急事件通过现场临时

性处置８６人次，精神科门诊留观９７人次，精神病房紧急住院

治疗２３２人次。

３．３．４　贫困、流浪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治疗　通过与区残联、区

民政救助站联合开展贫困、流浪精神患者救治救助，极大改善

了精神患者因贫或无监护人（赡养人）得不到救治的状况。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实现了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免费门诊

服药治疗１９５７人次，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免费住院治疗５８７人

次，流浪精神疾病患者免费住院治疗１１６人次。

３．３．５　人员培训与健康教育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本中心组织全

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专职或兼职精神病防治医生培训会４次，

工作部署会３次，派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下基层单位现场督导

３轮次，培训全区残联专干和社区干部１次。每年坚持１０月

１０日精神卫生主题日等大型宣教活动。精神心理健康讲座进

机关、进学校、进社区活动年均４次。各基层医疗卫生单位针

对辖区群众精神卫生知识宣教６０余场次，进行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家属护理教育超过５０００例次。

　　２０１１年５月，北碚区科协邀请西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对社

区心理辅导员进行脱产心理学知识学习，为期半个月，提高了

社区工作者对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识别能力。

４　本区近年的精神疾病防治与救助模式———社会“三大网络”

共同管理与救助，卫生“五位一体”服务

４．１　本区的“三大网络”成功组建　组织网络：北碚区综治委

（北碚区公安局）－镇街政府综治办（辖区派出所）－村（社区）

委员会；社会网络：北碚区财政局－北碚区民政（区残联、区科

协）－镇、街政府社会事务办公室；服务网络：北碚区卫生局－

专科医院－卫生院公共卫生科－社区（村卫生室）心理辅导室。

根据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的经验，精神病患者的防治管理

工作需要政府、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具体卫生服务。

政府的支持保障在精神患者防治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

团体的参与和资金保障让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了可行性；医院和

社区一体化管理模式以及北碚区科协在各街道社区设置的心

理辅导室使这项工作落到了实处。

４．２　北碚区的医疗服务网络工作模式———卫生“五位一体”服

务　北碚区卫生局公共卫生科和北碚区精神卫生中心为北碚

区精神卫生工作业务管理机构，承担精神病防治工作管理、考

核和精神心理卫生知识宣传工作，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精防人员的定期业务培训，管理维护更新全区精神患者信息网

络；北碚区精神卫生中心、天府矿务局医院精神科、重庆市第九

人民医院精神科门诊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承担重性精神疾病

的门诊和住院服务工作，开设精神患者应急处置绿色通道。１２

个卫生院和５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有公共卫生科，有专

（兼）职精神卫生防治人员、精神卫生社区服务网络管理站，承

担出院的精神障碍者的定期随访，指导居家患者服药，开展康

复训练，对监护人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看护知识培训，发现、报

告新的疑似患者。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协调组织

街道办事处、乡政府的民政干事和助残员，村或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医生护士、乡村医生、患者家属等参与

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形成了专科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村医生（社区医生）－街道（村）社区（社）－家庭“五

位一体”的精神类慢性疾病管理模式。特别是北碚区科协在各

街道社区设置的心理辅导室和西南大学心理学院的研究生自

愿者定期到社区社会实践对“五位一体”的精神卫生服务工作

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４．３　医疗服务网络具体工作　由北碚区精神卫生中心成立重

性精神患者管理治疗技术专家指导组、督导组、应急医疗处置

组，坚持“病重进医院，康复进社区”的工作原则，指导全区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重性精神疾病规范化管理工作，具

体措施如下。

４．３．１　排查登记，建档入网。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本辖区开展线索调查和登记，并上报区精神卫生中心，区精

神卫生中心指派专科医生对疑似患者逐一排查，进行疾病诊

断、病情评估，指导登记建档。属于管理治疗对象（指重性精神

疾病）纳入管理治疗网络，做到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发现一

例，管理一例”“应管尽管，应治尽治”。

４．３．２　组织建立精神患者监护小组。精神疾病患者监护小组

由患者法定监护人、社区精神病防治医生、社区工作人员组成。

通过医生、社区工作者、家属三位一体的监护和管理，使患者得

到及时治疗和关爱，降低肇事、肇祸率。遇到疑难病例或患者

病情急剧加重，应立即报告区精神病防治机构，及时组织专科

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对病情较重、恶化者，立即给予安排住

院治疗。

４．３．３　规范管理、随访指导。乡镇（或社区）精神卫生防治医

生要根据患者病情（危险性）评估进行分类管理，定期对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进行随访，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治疗情况、服药情

况、恢复情况等做详细记录，了解患者病情和康复进展，进行心

理疏导和生活技能训练指导，对患者用药的方法和剂量要详细

掌握并加以指导，尤其是要加强患者家庭支持系统建设，对家

属（或监护人）护理提供指导，减少应激源，为患者全面康复、回

归社会提供医疗保障。

４．３．４　贫困（或流浪）精神患者救治。在区残疾人联合会的支

持下，区精神卫生中心和天府矿务局职工医院精神科对申请并

获得“北碚区贫困精神患者免费服药救助卡”的精神病患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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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行门诊免费相关检查、发药，对经济困难、病情严重的患者

进行免费住院治疗３个月；在区救助站的支持下，区精神卫生

中心对城乡流浪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免费救治。

４．３．５　培训基层精神病防治医师。北碚区精卫中心每年２次

培训辖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病防治专

（兼）职医师，主要组织学习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策文件，培训重性精神疾病常识、管理要求、评定标准、常用

药物和常见不良反应处理、一般性心理辅导知识和简单实用的

康复训练方法、日常工作技巧等。

４．３．６　建立指导咨询。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或公共）

服务中心建有心理辅导室，对辖区居民、患者家属及居家康复

的患者进行早期心理辅导，有必要的个案进行转诊，可以向区、

市级专科医院转诊。

４．３．７　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处置，防止恶性事件发生。近年

来，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成了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隐患，已经

构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处理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事件过

程中，区精神卫生中心和天府矿务局职工医院精神科畅通绿色

通道，对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实施应急处置，社区精神病防治

医生同患者家属、治安民警一起担负起责任，通过采取医疗救

治手段和心理治疗措施，迅速平息事件，及时解决问题，将社会

影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有效避免了多起

恶性事件的发生。

５　结　　语

紧密结合实际，对过去、现状、未来进行分析。北碚区精神

疾病管理的“社会三大网络共同管理与救助，卫生五位一体服

务”模式，是在实践中找到的最适合北碚区情况的模式。对于

任何一种疾病来说，预防、治疗和康复是疾病系统管理和全程

服务的３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７］。该模式包含了预防、治疗

和康复，符合“病重治疗进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政策导向，

能够满足不断增加的精神卫生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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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就业基地建设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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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等教育逐步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中，面对大学生就业的

市场化趋势，高校加强就业基地建设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地

方医学院校肩负着为当地及周边省市地区的医疗卫生行业培

养医学应用型人才的社会使命，应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

极开展地方医学院就业基地建设的实践探索，拓宽高校就业服

务范围。

１　医学院校建立就业基地的意义

１．１　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完善毕业生就业机制的需要　教

育部教学〔２０１２〕１１号文件要求“鼓励高校组织各类协作体，联

合开拓就业市场。加快探索建立毕业生就业与重要行业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县域城镇等人才

需求的对接机制。”在当前政府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和用人

单位双向选择的高等教育就业机制下，地方行业院校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开展就业基地建设，完善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机制，

适应人才配置的市场机制，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率［１］，为毕业生

搭建稳定、良好的就业平台，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１．２　是加强高校与市场对话，促进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

需要　高校实地走访地方医疗卫生机构，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

和最新市场信息。通过与用人单位代表和毕业校友的调查、座

谈等，收集市场反馈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完善医

学生培养体系，促进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１．３　是进一步夯实医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基础

的需要　医学生由于专业性强，职业确定性高，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和就业指导相对非医学专业，而言面临诸如精通医院运营

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师资力量短缺、医学专业针对性强的职业生

涯规划教材缺乏等困难。在医学院开展就业基地建设暨毕业

生质量调研的过程中，医学院校应收集行业最新需求信息、地

方最新人事政策、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专业以及素养要求，进

一步夯实医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的基础。

２　川北医学院建立就业基地的实践探索

２．１　川北医学院开展就业基地建设的策略　开展毕业生就业

基地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毕业生培养目标、就业定位和区域

医疗卫生人才需求匹配分析。川北医学院系四川省省属二本

医学院校，毕业生培养目标主要是面向川渝及周边省、市、自治

区培养医学应用型人才。医学本科生就业定位集中于县级及

县级以上的二级医疗卫生机构。四川、重庆、云南和新疆是川

北医学院考生生源集中地和毕业生就业主要去向地。在此基

础上，川北医学院确定了以四川为大本营，以重庆、云南、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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